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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分：拟转移废物基本情况

表 1 废物产⽣情况
废物产⽣企业概况（企业投产时间、主要经营范围及规模）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简称：兴澄特钢），地处江苏省江阴市国家⾼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占地约 4800亩，北临⻓江，⾃建 10万吨级远洋码头两座，拥有公路、运河、⻓江和远洋海运等发
达的交通物流优势，现已发展成为全球产品规格⻬全、⽣产规模较⼤的特殊钢棒、线、板卷材单体
⽣产企业。兴澄特钢是中国特钢⾏业⻰头企业，被国家列为四⼤特钢产业基地之⼀和中国特钢技术
引领企业，是国家⽕炬计划重点⾼新技术企业、全国节能先进集体、全国⾸批两化融合示范企业、
全国⾸批绿⾊制造示范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中国进出⼝质量诚信企业、中国出⼝质量安
全示范单位、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兴澄特钢具备年产 690万吨特殊钢的能⼒，拥有世界领先的棒材、线材、板卷材⽣产线 8条，

⽣产及检测等主要装备均从国外引进，⽣产过程均采⽤国际先进⼯艺。为全球 8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户提供多规格、多品种、⾼品质的特殊钢产品及整体服务⽅案。
兴澄特钢主要产品有⾼档轴承钢、⻮轮钢、弹簧钢、易切削⾮调质钢、系泊链钢、连铸合⾦⼤

圆坯、帘线钢、特厚钢板、管线钢、耐磨钢、⾼强钢、压⼒容器钢、船舶及海洋⼯程钢、模具钢等，
⼴泛应⽤于交通、⽯化、机械、海⼯、⻛电、桥梁等⾏业。公司主导产品在细分市场具有绝对的竞
争优势，其中⾼端轴承市场占⽐ 85%，连续 23年全国第⼀，连续 14年世界第⼀；⾼档汽⻋⽤钢市
场占⽐ 75%，连续 16年全国第⼀；⻛电⽤钢、系泊链⽤钢市场占⽐分别达到 87%和 93%。
兴澄特钢拥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国家认可实验室和博⼠后科研⼯作站，先后承担国家多

项冶⾦课题的项⽬攻关，主持或参与制修订多项国际、国家和⾏业标准。兴澄特钢先后荣获“全国
质量奖”、“全国质量标杆”、“中国质量奖提名奖”、亚太质量组织“全球卓越绩效奖”、“中国专利奖优秀
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等奖、⼆等奖”、“冶⾦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产
品 ”、“中国⼯业⼤奖”等奖项，多项产品荣获国家冶⾦产品实物质量“⾦杯奖”，建成全球特钢⾏业
⾸家“灯塔⼯⼚”。

产品及产废情况

产品情况 产⽣危险废物情况

产品名称 主要成分化学名 年产量 废物名称 年产⽣量

钢材 铁、碳、硅 690万吨

废催化剂 120吨



表 2 与申请转移废物相关的⽣产⼯艺
字描述及⼯艺流程图
烧结是钢铁⽣产中的重要环节，⽬的是将粉状铁矿⽯（如精矿粉、富矿粉等）与燃料（焦炭或

⽆烟煤）、熔剂（⽯灰⽯、⽩云⽯等）和返矿（未烧结的细颗粒）混合，通过⾼温烧结成块状烧结
矿，作为⾼炉炼铁的主要原料。其流程可分为以下步骤：
1. 原料准备与配料
将铁矿⽯粉、燃料（提供热量）、熔剂（调节炉渣成分）、返矿（改善透⽓性）按⽐例混合。熔

剂中的⽯灰⽯（CaCO₃ ）在⾼温下分解为CaO，帮助去除硫等杂质。
2. 混合与制粒
原料加⽔混合后通过圆筒制粒机形成⼩球粒，改善料层透⽓性，确保烧结过程均匀。

3. 布料与点⽕
混合料铺在烧结机台⻋上，厚度约 500-800mm。点⽕炉（温度 1200-1300℃）点燃表层燃料，下

⽅抽⻛系统使燃烧带逐渐下移，完成烧结。
4. 烧结反应
燃烧产⽣的⾼温（1300-1500℃）使矿物局部熔融，铁氧化物部分还原，⽣成烧结矿（以 Fe₃ O₄ 、

Fe₂ O₃ 和硅酸盐为主）。
熔剂分解：CaCO₃ → CaO + CO₂ ↑，CaO与硫反应（CaO + SO₂ +½O₂ → CaSO₄ ）固

定部分硫。
5. 破碎与冷却
烧结矿经单辊破碎机破碎后，进⼊环冷机冷却⾄ 100℃以下，筛分后＞5mm的块矿送⼊⾼炉，

细粉作为返矿循环利⽤。
烧结过程产⽣⼤量 SO₂ （来⾃燃料和矿⽯中的硫）、NOx（⾼温燃烧⽣成）、粉尘和⼆噁英，

烟⽓通过配套烟⽓净化系统。

SCR脱硝原理如下：
SCR技术即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技术，是把氨基还原剂⽓喷⼊ 300~400℃的烟道内，在催化

剂作⽤下，利⽤氨基还原剂的选择性将烟⽓中NOx还原成⽆害的N2和H2O。
主要化学反应为：4NOx+4NH3+O2→4N2+6H2O
⼯艺流程简述：
来⾃氨⽔罐区的 20%氨⽔经氨⽔喷枪喷⼊烟道与烧结⽓混合均匀，混合充分的含氨烧结⽓进⼊

SCR反应器进⾏选择性还原反应过程。脱硝反应完成后，洁净的烧结机烟⽓温度在 280℃以上，与
来⾃烧结机烟⽓（脱硫后的未脱硝烟⽓）在GGH换热器换热，换热后 85℃左右洁净烟⽓通过现有
的⼀个 120m⾼烟囱排⼊⼤⽓中。
脱硫后的未脱硝烧结机烟⽓（约 55℃）与 280℃的洁净烧结烟⽓换热后温度提⾼到 250℃左右，

然后经过混合加热器（以⼚内⾃产⾼炉煤⽓为燃料）进⾏⼆次加热，其温度提⾼到 290℃与⾼炉煤
⽓燃烧产⽣的含 SO2、NOx及少量烟尘的烟⽓进⼊ SCR脱硝反应器进⾏脱硝反应。





表 3 废物组分、特性（详⻅附件）

废物名称 主要组分 相应⽐例（%） 危害特性 形态

废催化剂 V2O5 0.3-3 腐蚀性 □
毒性 R
易燃性 □
反应性 □
感染性 □

固态 R
半固态 □
粉末态 □
颗粒态 □
液态 □

TiO2 85
WO3 1-5

腐蚀性 □
毒性 □
易燃性 □
反应性 □
感染性 □

固态 □
半固态 □
粉末态 □
颗粒态 □
液态 □

腐蚀性 □
毒性 □
易燃性 □
反应性 □
感染性 □

固态 □
半固态 □
粉末态 □
颗粒态 □
液态 □

第⼆部分：废物包装、运输情况

表 1 废物包装情况

序号 废物名称 包装物（容器）名称 材质 容积 是否有危废标签

1
废催化剂 箱 ⾦属

1000L-2000L/
箱 有

表 2 废物运输情况



运输是否符合交管部⻔运输相关规定（⽂字描述）

运输⼀：辽宁宏⻜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运输公司紧急联系⼈：杨剑宏，联系⽅式：15841000000，

该公司具有危险废物运输资质，由铁岭市交通运输局颁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编号辽交运管

许可铁字 211202201422号，有效期⾄ 2025年 8⽉ 31⽇，经营性危险货物运输:2类 1项,2类 2项,3

类,4类 1项,4类 2项,4类 3项,危险废物,5类 1项,5类 2项,6类 1项,8类,9类，剧毒化学品除外。具

有资质的驾驶员、押运员、⻋辆。信息如下：。

姓名 资格类别 资格证号 身份证号 准驾⻋型

曹勇 驾驶员 239005197306063114 239005197306063114 A2

柴庆国 驾驶员 231025197412250018 231025197412250018 A1A2

陈俊 驾驶员 412822198605063810 412822198605063810 A2

陈芝军 驾驶员 230230197512201716 230230197512201716 A2

付铁成 驾驶员 239005197403085411 239005197403085411 A2

郭成仁 驾驶员 211222196703155217 211222196703155217 A2

⻩百双 驾驶员 22032219780102561X 22032219780102561X A2

⻩井明 驾驶员 211282197805061810 211282197805061810 A2

霍庆才 驾驶员 23030619680915531X 23030619680915531X A2

陈⽴娟 押运员 23023119800918522X 23023119800918522X

陈云 押运员 130928198508151039 130928198508151039

耿国才 押运员 130921197109191413 130921197109191413

⾕万宇 押运员 131022198208196415 131022198208196415

韩⽂斌 押运员 132930197505103313 132930197505103313

李海⻰ 押运员 152221197408023011 15222119740802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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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 押运员 152127198406012711 152127198406012711

李家全 押运员 612323197311223913 612323197311223913

刘培⻰ 押运员 130921198806025618 130921198806025618

⻋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经营许可证号

辽MQ0487 211221002093 211202201422

辽MQ0496 211221002094 211202201422

辽MQ2532 211221002095 211202201422

辽MQ1063 211221002096 211202201422

辽MQ4865 211221002097 211202201422

辽MT0309 211221007157 211202201422

辽MT2553 211221007171 211202201422

辽MT5695 211221007167 211202201422

辽MT9209 211221007159 211202201422

辽MV7265 211221007159 21120220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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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 物 运 输 合 同 

甲 ⽅ （ 托 运 ⽅ ） ： 河 北 旭 增 环 保 科 技 有 限 资 任 公 司 

统 ⼀ 社 会 信 ⽤ 代 码 ： 9 1 1 3 0 2 2 5 M A C 4 9 D 1 G 4 6 

⼄ ⽅ （ 承 运 ⽅ ） ： 辽 宁 宏 ⻜ 环 保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统 ⼀ 社 会 信 ⽤ 代 码 ： 9 1 2 1 1 2 2 1 M A O U C A X F X 5 

甲 、 ⼄ 双 ⽅ 在 平 等 、 ⾃ 愿 、 协 商 ⼀ 致 的 基 础 上 ， 本 着 合 规 运 营 、 ⻓ 期 合 作 、 互 利 共 赢 

的 理 念 ， 达 成 如 下 ⼀ 致 协 议 约 定 。 

⼀ 、 合 同 承 运 时 间 及 数 量 
1 ， 本 合 同 承 运 时 间 ⾃   2 0 2 4 年   1 2 ⽉ 0 1 ⽇ 起 ⾄   2 0 2 5 年 1 2 ⽉ 3 1 ⽇ 为 ⽌ 。 

⼆ 、 运 输 货 物 性 顾 

1 、 ⼄ ⽅ 须 在 签 订 本 协 议 时 向 甲 ⽅ 提 供 ⼄ ⽅ 在 有 效 期 内 的 相 关 运 输 资 质 证 件 做 为 本 协 议 

的 附 件 ， 并 且 如 果 后 续 相 关 资 质 证 件 发 ⽣ 变 更 调 整 事 宜 时 ， 应 及 时 将 变 更 后 的 新 的 相 关 运 

输 资 质 证 件 提 供 给 甲 ⽅ ， 若 因 ⼄ ⽅ 提 供 不 及 时 给 甲 ⽅ 造 成 损 失 责 任 由 ⼄ ⽅ 全 部 承 担 。 

2 、 ⼄ ⽅ 承 诺 其 执 ⾏ 本 合 同 符 合 我 困 现 ⾏ 相 关 法 律 ， ⾏ 政 法 规 的 规 定 。 

三 、 运 输 ⽅ 式 、 单 价 及 运 费 结 算 
1 、 运 输 ⽅ 式 ： 派 运 
2 、 运 费 单 价 及 运 费 结 算 ： 按 照 双 ⽅ 协 商 单 价 。 

四 ， 相 关 票 证 传 递 及 验 收 流 程 
⼄ ⽅ 指 派 的 驾 押 ⼈ 应 严 格 按 甲 ⽅ 装 ⻋ 流 程 执 ⾏ ， 对 货 物 出 库 单 数 量 进 ⾏ 核 实 确 认 ， 到 

达 卸 货 地 点 后 ， ⼄ ⽅ 指 派 的 驾 押 ⼈ 员 严 格 按 ⽬ 的 地 接 收 ⽅ 的 卸 货 流 程 卸 货 并 取 得 接 收 ⽅ 开 

具 的 相 关 单 据 。 
五 、 运 输 费 任 
1 、 除 不 可 抗 ⼒ 因 素 外 ， ⼄ ⽅ 在 装 货 单 位 装 ⻋ 过 程 、 到 达 甲 ⽅ 指 定 地 点 卸 ⻋ 过 程 中 ， ⼄ 

⽅ 在 运 输 过 程 中 发 ⽣ 安 全 事 故 、 交 通 事 故 、 盗 抢 事 故 的 ， 相 关 事 故 责 任 、 产 ⽣ 的 费 ⽤ 均 由 

⼄ . ⽅ 实 际 承 担 。 
2 、 ⼄ ⽅ 必 须 按 本 合 约 定 承 运 时 间 ， 保 质 保 量 保 时 地 安 全 将 货 物 送 到 ⽬ 的 地 ， 为 保 证 货 

物 质 量 ， ⼄ ⽅ 在 装 ⻋ 前 必 须 对 ⻋ 辆 内 部 进 ⾏ 严 格 检 视 ， 造 成 的 损 失 全 部 由 ⼄ ⽅ 承 担 。 

3 、 ⼄ ⽅ 应 在 货 物 运 输 过 程 中 及 时 办 理 货 物 、 ⻋ 辆 、 ⼈ 员 的 财 产 险 和 ⼈ 身 安 全 险 的 投 保 

事 宜 ， 甲 ⽅ ⼦ 以 通 ⼒ 配 合 协 助 。 双 ⽅ ⼀ 致 同 意 ， 上 述 保 险 的 投 保 费 ⽤ 由 ⼄ ⽅ ⾃ ⾏ 实 际 承 担 。 

4 、 因 ⼄ ⽅ 驾 押 ⼈ 员 在 ⽬ 的 地 接 收 ⽅ 不 避 循 对 ⽅ ⼚ 区 管 理 规 定 等 违 纪 ⾏ 为 （ 如 吸 烟 、 喝 

辽
 字

 



酒 、 打 架 等 等 ） ， 给 卸 货 地 接 收 ⽅ 造 成 损 失 的 由 ⼄ ⽅ 负 责 ， 甲 ⽅ 有 权 扣 除 运 贵 并 解 除 运 输 

合 同 ， ⼄ ⽅ 承 担 由 此 造 成 甲 ⽅ 的 直 接 或 间 接 损 失 。 

六 、 违 约 贵 任 
1 、 ⼄ ⽅ 膨 全 ⾯ 善 意 腹 ⾏ 合 同 ， ⼄ ⽅ 违 约 且 经 提 示 后 仍 ⽶ 予 以 及 时 纠 正 的 ， 甲 ⽅ 有 权 要 

求 ⼄ ⽅ 退 还 已 经 ⽀ 付 的 运 输 费 ⽤ 并 要 求 ⼄ ⽅ 赔 偿 甲 ⽅ 全 部 损 失 。 

七 、 其 他 事 项 
1 、 本 合 同 在 履 ⾏ 中 发 ⽣ 争 议 ， 由 甲 、 ⼄ 双 ⽅ 协 商 解 决 ， 协 商 不 成 的 ， 可 向 双 ⽅ 任 ⼀ ⽅ 

⼈ ⺠ 法 院 提 起 诉 讼 。 
2 ， 本 合 同 未 尽 事 宜 ， 由 甲 ⼄ 双 ⽅ 另 ⾏ 约 定 ， 并 签 订 补 充 协 议 。 补 充 协 议 与 本 合 同 不 ⼀ 

致 的 ， 以 补 充 协 议 为 進 ， 本 合 同 未 规 定 的 事 项 ， 均 遵 照 《 中 华 ⼈ ⺠ 共 和 国 合 同 法 》 及 有 关 

⾦ 洞 ⾃ 双 ⽅ 会 于 盖 淺 后 ⽣ 效 。 
台 同 份 ， 罹 嘉 胖 、 扫 描 件 具 有 同 等 法 律 磁 办 

法 店 
2 0 2 4 年 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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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 险 废 物 运 输 安 全 环 保 承 诺 书 

甲 ⽅ （ 发 包 ⽅ ） ： 河 北 旭 增 环 保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 （ 承 包 ⽅ ） ： 辽 宁 宏 ⻜ 环 保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为 贯 彻 落 实 国 家 安 全 及 环 保 ⽅ ⾯ ⽅ 针 ， 明 确 双 ⽅ 的 安 全 环 保 责 任 ， 

确 保 危 险 废 物 运 输 、 装 卸 、 搬 运 和 转 运 过 程 中 ⽆ 安 全 、 环 保 事 故 发 ⽣ 。 
根 据 《 中 华 ⼈ ⺠ 共 和 国 安 全 ⽣ 产 法 》 、 《 最 ⾼ ⼈ ⺠ 法 院 、 最 ⾼ ⼈ ⺠ 检 

察 院 关 于 办 理 环 境 污 染 刑 事 案 件 适 ⽤ 法 律 若 ⼲ 问 题 的 解 释 》 、 & 道 路 
危 险 货 物 运 输 管 理 规 定 》 、 《 危 险 废 物 转 移 管 理 办 法 》 及 其 他 国 家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 经 双 ⽅ 协 商 ⼀ 致 签 订 本 协 议 。 

第 ⼀ 条 服 务 内 容 及 合 作 关 系 ： 

在 ⼄ ⽅ 确 保 为 甲 ⽅ 提 供 安 全 、 环 保 和 优 质 服 务 的 前 提 下 ， 甲 ⽅ 委 

托 ⼄ ⽅ 其 提 供 危 险 废 物 收 集 、 装 卸 、 运 输 等 服 务 的 同 时 ， 要 根 据 法 

律 法 规 要 求 ， 做 好 危 险 废 物 运 输 安 全 、 环 保 ⼯ 作 。 
甲 ⽅ 安 环 责 任 

1 、 甲 ⽅ 应 对 ⼄ ⽅ 承 担 危 废 运 输 的 资 质 和 技 术 能 ⼒ 进 ⾏ 评 估 与 审 

核 ， 将 本 单 位 安 全 管 理 要 求 、 ⻋ 辆 及 设 施 、 设 备 等 情 况 对 ⼄ ⽅ 进 ⾏ 安 

全 技 术 交 底 。 

2 、 甲 ⽅ 应 要 求 ⼄ ⽅ 制 定 危 废 运 输 相 关 应 急 处 置 措 施 报 甲 ⽅ 备 案 。 
对 ⼄ ⽅ 所 制 订 的 危 废 运 输 应 急 处 置 措 施 ， 甲 ⽅ 应 检 查 并 督 促 实 施 ， 



3 、 甲 ⽅   E H S   部 ⻔ 负 责 检 查 、 督 促 ⼄ ⽅ 执 ⾏ 有 关 危 废 运 输 安 全 ⼯ 
作 规 定 。 

4 、 甲 ⽅ 有 权 对 ⼄ ⽅ 在 危 废 收 集 、 装 卸 、 运 输 过 程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进 ⾏ 制 ⽌ 纠 正 并 发 出 安 全 环 保 整 改 通 知 书 、 违 章 处 罚 通 知 书 。 

5 、 甲 ⽅ 有 权 不 定 期 对 ⼄ ⽅ 的 公 司 运 营 资 质 ， ⼄ ⽅ 危 废 运 输 ⻋ 辆 、 
司 机 、 押 运 员 的 资 质 ， ⼄ ⽅ 运 输 ⼈ 员 劳 保 ⽤ 品 佩 戴 及 个 ⼈ 着 装 ， ⼄ ⽅ 

⻋ 辆 应 急 救 投 器 材 、 设 备 及 物 资 ， ⼄ ⽅ ⼈ 员 安 全 培 训 及 演 练 情 况 ， ⼄ 
⽅ 危 废 运 输 ⻋ 辆 标 志 及 ⻋ 身 污 损 等 情 况 进 ⾏ 检 查 ， 协 助 ⼄ ⽅ 做 好 相 关 

的 安 全 措 施 ， 并 对 违 章 情 况 进 ⾏ 处 罚 。 

6 、 甲 ⽅ 有 权 不 定 期 对 ⼄ ⽅ 参 与 危 废 运 输 的 ⼈ 员 进 ⾏ 危 废 运 输 安 
全 知 识 和 应 急 知 识 的 检 查 与 考 核 。 

7 、 甲 ⽅ 有 权 对 ⼄ ⽅ 在 危 废 运 输 、 装 卸 和 搬 运 过 程 中 发 ⽣ 的 ⼈ 身 

伤 亡 、 财 产 损 失 、 交 通 事 故 、 环 境 污 染 、 ⽕ 灾 等 安 全 与 环 保 事 件 进 ⾏ 
调 查 、 分 析 与 处 罚 。 
⼄ ⽅ 安 全 责 任 

⼄ ⽅ 作 为 危 废 运 输 的 承 包 单 位 ， 承 担 由 于 ⾃ 身 管 理 不 善 ， 或 因 ⼄ 

⽅ 危 废 运 输 ⼈ 员 过 失 ， 所 造 成 危 废 运 输 过 程 中 的 ⼈ 身 伤 亡 、 财 产 损 失 、 
安 全 与 环 保 事 故 ， 社 会 负 ⾯ 影 响 事 件 ， 以 及 ⼀ 切 ⼈ 为 责 任 事 故 的 全 部 

责 任 。 ⼄ ⽅ 应 切 实 腹 ⾏ 以 下 安 全 与 环 保 责 任 ： 
1 、 ⼄ ⽅ 必 须 遵 守 《 中 华 ⼈ ⺠ 共 和 国 安 全 ⽣ 产 法 》 《 中 华 ⼈ ⺠ 共 

和 国 环 境 保 护 法 》 ， 认 真 贯 彻 执 ⾏ 《 最 ⾼ ⼈ ⺠ 法 院 、 最 ⾼ ⼈ ⺠ 检 察 院 

关 于 办 理 环 境 污 染 刑 事 案 件 适 ⽤ 法 律 若 于 问 题 的 解 释 》 、 《 道 路 危 险 



货 物 运 输 管 理 规 定 》 及 国 家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和 本 合 同 附 件 《 危 险 废 物 运 

输 安 全 协 议 书 》 及 甲 ⽅ 相 关 管 理 制 度 规 定 ， 确 保 危 废 运 输 安 全 与 环 保 。 

2 、 危 废 运 输 应 避 守 国 家 和 地 ⽅ 关 于 劳 动 安 全 、 劳 务 ⽤ ⼯ 法 律 法 

规 及 规 章 制 度 ， 保 证 其 ⽤ ⼯ 的 合 法 性 。 

3 、 ⼄ ⽅ 应 保 证 所 提 供 的 承 包 危 废 运 输 要 求 的 相 关 资 质 证 明 材 料 

应 真 实 、 合 法 、 有 效 。 

4 、 ⼄ ⽅ 保 证 提 供 合 法 、 符 合 危 废 运 输 需 求 的 ⻋ 辆 ， ⼄ ⽅ 从 事 危 

险 废 物 运 输 的 司 机 及 押 运 员 必 须 持 证 上 岗 ， 规 范 作 业 。 

5 、 ⼄ ⽅ 运 输 ⼈ 员 需 按 要 求 佩 戴 劳 保 ⽤ 品 ， 严 禁 穿 拖 鞋 、 短 袖 短 

裤 ， ⻋ 辆 配 备 合 格 的 应 急 救 援 器 材 、 设 备 ， 运 输 ⼈ 员 经 过 安 全 培 训 及 

演 练 ， 危 废 运 输 ⻋ 辆 标 志 ⻬ 全 、 ⻋ 身 及 ⻋ 牌 ⽆ 污 损 ， 按 照 甲 ⽅ 要 求 做 

好 危 废 运 输 相 关 的 安 全 措 施 。 

6 、 ⼄ ⽅ 有 权 拒 绝 甲 ⽅ 和 产 废 单 位 的 ⼯ 作 ⼈ 员 在 废 物 中 夹 带 ⾮ 收 

运 明 细 范 围 内 的 危 险 货 物 品 种 。 

7 、 ⼄ ⽅ 在 危 废 运 输 过 程 中 禁 ⽌ 使 ⽤ 国 家 明 令 禁 ⽌ 、 淘 汰 的 运 输 

设 备 设 施 使 ⽤ 的 所 有 ⼯ 具 、 个 ⼈ 防 护 ⽤ 品 必 须 符 合 国 家 相 关 规 定 ， 禁 

⽌ 使 ⽤ 假 冒 伪 劣 品 ， 由 此 造 成 任 何 事 故 和 伤 害 由 ⼄ ⽅ 负 全 部 贵 任 。 

8 、 ⼄ ⽅ 必 须 严 格 遵 守 甲 ⽅ 办 理 相 关 ⼿ 续 ， 危 废 运 输 ⼈ 员 必 须 持 

有 合 格 有 效 的 上 岗 资 格 证 书 。 进 ⼊ ⼚ 内 后 ， ⼄ ⽅ 还 需 遵 守 甲 ⽅ 各 区 域 

主 管 部 ⻔ 的 安 全 监 管 和 要 求 。 

9 、 ⼄ ⽅ 在 签 订 合 同 后 必 须 为 危 废 运 输 ⼈ 员 购 买 保 险 ， 为 运 输 ⻋ 

辆 购 买 的 强 制 险 ， ⻋ 辆 强 制 险 费 ⽤ 和 ⼯ 伤 保 险 费 ⽤ 由 ⼄ ⽅ 负 责 。 



1 0 、 ⼄ ⽅ 应 定 期 对 所 有 危 废 运 输 ⻋ 辆 进 ⾏ 年 检 、 维 护 保 养 ， 确 保 
⻋ 辆 合 法 、 资 质 证 照 ⻬ 全 ， 以 及 安 全 可 靠 。 

1 、 ⼄ ⽅ 必 须 接 受 甲 ⽅ 的 监 督 、 检 查 ， 对 甲 ⽅ 提 出 的 安 全 环 保 整 
改 意 ⻅ 必 须 及 时 整 改 并 反 馈 。 

1 2 、 ⼄ ⽅ 危 废 运 输 过 程 中 发 ⽣ 事 放 或 危 及 危 废 运 输 的 不 安 全 情 况 ， 
应 ⽴ 即 报 告 甲 ⽅ 、 并 积 极 配 合 调 查 。 同 时 ， ⼄ ⽅ 在 危 废 运 输 过 程 中 发 
⽣ 的 ⼈ 身 伤 亡 、 ⽕ 灾 、 泄 漏 、 交 通 、 环 境 污 染 等 事 故 ， 还 必 须 ⽴ 即 报 
告 当 地 政 府 安 全 监 督 管 理 部 ⻔ 调 查 处 理 ， 并 由 ⼄ ⽅ 归 ⼝ 统 计 负 责 上 报 。 

1 3 、 在 危 废 运 输 过 程 中 ， 因 ⼄ ⽅ 责 任 造 成 甲 ⽅ 的 ⼈ 身 伤 害 、 设 备 
损 坏 、 环 境 污 染 及 ⽕ 灾 等 事 故 ， 由 ⼄ ⽅ 承 担 全 部 责 任 并 负 责 赔 偿 甲 ⽅ 
的 全 部 经 济 损 失 。 
第 ⼆ 条   对 于 不 可 抗 ⼒ 的 ⾃ 然 灾 害 所 引 起 的 危 废 运 输 安 全 事 故 ， 由 双 
⽅ 共 同 协 商 解 决 ， 对 于 ⼄ ⽅ 应 预 料 到 、 或 已 预 测 到 ， 但 未 采 取 防 范 措 
施 所 引 起 的 安 全 责 任 事 故 ， 由 ⼄ ⽅ 承 担 全 部 责 任 。 
第 三 条   甲 ⼄ 双 ⽅ 在 运 输 过 程 中 同 时 享 受 国 家 危 废 运 输 豁 免 政 策 。 

第 四 条   本 协 议 执 ⾏ 过 程 中 ， 如 发 ⽣ 争 议 ， 由 双 ⽅ 协 商 、 调 解 解 决 ； 
若 经 协 商 、 调 解 不 能 解 决 争 议 的 ， 双 ⽅ 同 意 向 唐 ⼭ 市 ⼈ ⺠ 法 院 提 起 诉 
讼 。 

第 五 条   甲 ⼄ 双 ⽅ 必 须 严 格 执 ⾏ 本 协 议 ， 本 协 议 的 法 律 效 ⼒ 独 ⽴ 于 主 
合 同 。 

⼀
 战 



运输⼆：⻢鞍⼭懿鼎物流科技有限公司，运输公司紧急联系⼈：李善伟，联系⽅式：1775555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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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运输公司具有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由⻢鞍⼭市交通运输局颁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编号皖

交运管许可⻢字 340500400040号，有效期⾄ 2028年 3⽉ 8⽇，经营范围：危险货物运输（9类；危

险废物；3类；8类；4类；2类；6类；5类；集装箱运输；2类 3项；2类 1项；2类 2项；3类 1

项；3类 2项；3类 3项；4类 1项；4类 2项；4类 3项；5类 1项；5类 2项；6类 1项；6类 2项；

8类 2项；8类 3项；8类 1项）。具有资质的驾驶员、押运员、⻋辆。信息如下：

姓名 资格类别 资格证号 身份证号 准驾⻋型

代成兵 驾驶员 342423197707016793 342423197707016793 A2

吴万明 驾驶员 340521197010190311 340521197010190311 A2

夏学军 驾驶员 342501198310245231 342501198310245231 A2

倪张宏 驾驶员 342425197404252636 342425197404252636 A2

邵永攀 驾驶员 342626198609040014 342626198609040014 A1A2

葛浩 押运员 340406199207171670 340406199207171670

⾦荣⽂ 押运员 340504196810090019 340504196810090019

唐军 押运员 340504197205220019 340504197205220019

⻋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经营许可证号

皖 E04003 340500401151 340500400040

皖 E23407 340500401153 340500400040

皖 E06502 340500401152 340500400040

皖 E14549 340500401154 340500400040

皖 E26239 340500401149 3405004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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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鞍 ⼭ 懿 鼎 物 流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资 质 ⽂ 件 相 关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远 ⼀ 社 曲 情 ⽉ 依 ⾬ 

清 定 代 量 ⼈ 
經 营 寬 團 

营 业 执 照 ， 钢 
注   本 取 
成 直 有 限 貴 性 经 司 ， 净 ⾃ 些 ⼈ 授 爵 直 控 電 的 售 ⼈ 路 會 ： 

加 寿 有 

TRAN 

1 1 4 - 1 5 5 

登 记 机 关 ！ 
2 0 2 4 麵 林 例 

隨 掌 市 研 區 督 篧 理 急 局 ⾖ 刺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营 业 执 照 
（ 潮 粒 D G 

達 粉 资 本 

⽴ ⽇ 期 

雙 記 机 芮 



道 路 运 输 经 营 许 可 证 

中 华 ⼈ ⺠ 共 和 国 
道 路 运 输 经 营 许 可 诳 

业 户 名 称 ： ⻢ 校 ⼭ 臻 熊 物 渔 科 技 有 限 公 

『 春 然 
证 件 有 效 橱 ： 2 0 2 3 年 年 3 A 。 H 7 ⽇ 

中 华 ⼈ ⺠ 我 和 国 交 通 运 输 部 监 制 

道 路 远 输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 ⼤ ⺠ 共 和 国 

道 路 运 输 经 营 许 可 证 
（ 副 本 ） 

皖 交 通 管 可 → 学 8 4 0 5 0 0 4 0 0 0 4 0 、 号 
证 件 有 效 期 ⾄ 2 0 2 6 年 3 ⽉ 8 ⽇ 

业 户 名 称 ： ⻢ 鞍 ⼭ 懿 鼎 物 流 科 技 有 限 乡 
地 址 ： 导 燃 ⼭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开 % 

区 汽 配 ⼤ 市 場 1 4 - 1 1 5 
经 济 性 质 ： 有 限 责 任 （ 公 司 ） 

经 营 范 围 ： 意 险 货 物 运 榆 （ 9 类 ， ⻰ 险 ⽪ 
物 喽 类 哄 暎 
： 5 类 ： 集 装 箱 运 物 ： 2 类 3 项 
： 2 类 1 项 ， 2 类 2 9 ， 3 类 1 奖 ： 3 
类 2 项 ： 3 类 3 项 ； 4 类 1 项 ： 4 类 
2 项 ： 4 类 3 嘎 ： 5 类 1 项 ； 5 类 2 
项 ： 6 类 1 项 ： 6 类 2 项 ： 8 类 2 项 
； 8 类 3 頭 ； 8 类 1 项 ） 

⻋ 辆 、 ⼈ 员 、 证 照 



⻢ 鞍 ⼭ 錢 鼎 物 流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Y D Y Y B - 2 0 2 4 0 8 2 9 - 1 

危 险 废 物 运 输 承 揽 合 同 

甲 ⽅ ： 河 北 旭 增 环 保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 ： ⻢ 鞍 ⼭ 懿 鼎 物 流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鞍 ⼭ 懿 桑 物 流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Y D Y Y B - 2 0 2 4 0 8 2 9 - 1 

危 险 废 物 运 输 承 揽 合 同 

托 运 ⼈ （ 甲 ⽅ ） ： 河 北 旭 增 环 保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承 运 ⼈ （ ⼄ ⽅ ） ： ⻢ 鞍 ⼭ 懿 鼎 物 流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根 据 《 中 华 ⼈ ⺠ 共 和 国 ⺠ 法 典 》 以 及 国 象 相 关 运 输 法 律 、 法 规 的 规 定 ， 托 运 
⼈ 和 承 运 ⼈ 本 着 平 等 ⾃ 愿 、 互 惠 互 利 的 原 则 ， 订 ⽴ 本 合 同 ， 以 便 双 ⽅ 共 同 遵 守 。 

⼀ 、 合 同 ⽬ 的 ： 
河 北 旭 增 环 保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_ （ 以 下 简 称 甲 ⽅ ） ， 与 _ ⻢ 鞍 ⼭ 錢 鼎 物 流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_ （ 以 下 简 称 ⼄ ⽅ ） 签 订 危 险 废 物 运 输 业 务 合 同 。 ⼄ ⽅ 按 甲 ⽅ 要 求 ， 提 
供 专 业 运 输 ⻋ 辆 、 及 时 完 成 甲 ⽅ 年 度 货 物 （ 危 险 废 物 ） 公 路 运 输 任 务 。 

（ 1 ） 合 同 期 限 ： 2 0 2 4 年 0 8 ⽉ 2 9 ⽇ 2 0 2 5 年 0 8 ⽉ 2 9 ⽇ ： 
（ 2 》 签 订 地 点 ： ⻢ 酸 ⼭ 市 经 济 开 发 区 ： 
⼆ 、 货 物 名 称 、 规 格 、 数 量 、 包 装 、 收 货 、 验 收 、 价 格 、 结 算 ： 
1 . 货 物 名 称 ： 危 险 废 物   7 7 2 - 0 0 7 - 5 0 钒 钛 催 化 剂 
2 . 规 格 及 数 量 ： 吃 袋 / 桶 / 托 盘 ， 合 计 / 吨 
3 . 包 装 要 求 ： 托 运 ⼈ 必 须 按 照 国 家 主 管 机 关 规 定 的 标 准 进 ⾏ 包 装 。 没 有 统 ⼀ 规 定 
包 装 标 准 的 ， 应 根 据 保 证 货 物 运 输 安 全 的 原 则 进 ⾏ 包 装 ， 否 则 承 运 ⼈ 有 权 拒 绝 承 
运 。 
4 . 由 甲 ⽅ 原 因 导 致 ⻋ 辆 放 空 、 滞 ⻋ 以 及 退 货 运 输 ⾏ 驶 ⽽ 产 ⽣ 相 应 的 相 关 费 ⽤ 需 由 
甲 ⽅ 来 承 担 。 
5 . 实 际 运 输 价 格 为 双 ⽅ 共 同 协 商 确 定 的 价 格 。 （ 详 ⻅ 附 件 ） 
6 . 结 算 ⽅ 式 ： 
《 1 ）   甲 ⽅ ⽀ 付 运 输 赏 到 ⼄ ⽅ 提 供 的 指 定 账 户 ， ⼄ ⽅ 在 收 到 甲 ⽅ 汇 教 后 开 具 增 谊 
税 发 票 。 
（ 2 ） 甲 ⽅ 根 据 危 废 种 类 、 数 量 和 收 费 标 准 ， 承 运 前 甲 ⽅ ⽀ 付 ⼄ ⽅ _ 上 元 整 ⼈ ⺠ 
币 作 为 保 证 ⾦ ， 保 证 ⾦ 有 效 期 为 _ ！ _ ， 在 有 效 期 内 发 ⽣ 实 际 运 输 时 保 证 ⾦ 作 为 
设 后 ⼀ 次 危 废 拉 运 计 划 运 输 费 抵 扣 ， 如 超 过 有 效 期 不 再 作 为 运 输 费 抵 扣 ， 作 为 合 
同 费 抵 扣 。 收 运 充 成 后 ， 根 据 实 际 收 运 数 量 开 具 增 值 税 发 票 ， 甲 ⼄ 双 ⽅ 于 运 输 完 
成 后 1 5   ⽇ 内 完 成 贵 ⽤ 清 算 ⼯ 作 ， 逾 期 未 履 约 ⼀ ⽅ ， 需 投 实 际 运 输 量 及 开 票 ⾦ 额 
的 3 % 每 天 ⽀ 付 违 约 ⾦ 。 
备 注 ： 所 有 的 ⾥ 程 计 算 都 是 由 发 ⻋ 装 货 起 始 地 到 ⽬ 的 地 为 准 ， 实 ⾏ 单 程 计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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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双 ⽅ 的 权 利 和 义 务 ： 
1 . 甲 ⽅ 负 责 安 排 ⼈ 员 ⾃ ⾏ 装 货 和 通 知 ⽬ 的 地 相 关 ⽅ 卸 货 ⼯ 作 ， 由 甲 ⽅ 原 因 导 致 危 
废 货 物 装 货 ， 卸 货 时 间 超 过 2 4 ⼩ 时 以 外 ， 甲 ⽅ 需 ⽀ 付 ⼄ ⽅ 每 ⻋ 1 5 0 0 元 （ 1 2 ⼩ 
时 内 ， 超 出 1 2 ⼩ 时 的 累 计 计 算 仍 按 照 此 标 准 ） （ 臺 仟 伍 百 元 察 ） 的 滞 ⻋ 费 计 算 ， 
以 此 类 推 ， 装 货 、 卸 货 时 间 以 运 输 ⻋ 辆 进 、 出 仓 率 、 ⼚ 区 登 记 时 间 计 算 。 
2 . 甲 ⽅ 将 需 要 运 输 的 货 物 相 关 信 息 （ 包 捂 发 运 地 点 、 到 货 地 点 、 货 物 名 称 、 数 量 、 
性 质 、 收 发 ⼈ 名 称 、 联 系 电 话 、 地 址 等 真 实 材 料 ） 提 前 4 8   ⼩ 时 通 知 ⼄ ⽅ 。 甲 ⽅ 
变 更 合 同 聚 务 内 容 和 时 间 需 提 前 两 天 通 知 ⼄ ⽅ 。 因 甲 ⽅ 提 供 信 息 不 真 实 、 错 误 ⽽ 
导 致 出 現 送 货 逾 期 、 事 故 等 损 失 ， ⼄ ⽅ 均 不 承 担 任 何 责 任 。 
3 . 甲 ⽅ 需 按 本 合 同 附 件 价 格 约 定 问 ⼄ ⽅ 交 付 运 输 费 ⽤ 。 ⾹ 则 ， ⼄ ⽅ 有 权 停 ⽌ 运 输 ， 
并 且 甲 ⽅ 需 ⽀ 付 来 结 算 运 费   3 9 / 天 的 违 约 ⾦ 。 经 ⼄ ⽅ 催 告 后 甲 ⽅ 仍 逾 期 ⽀ 付 运 输 
费 ⽤ 的 ， ⼄ ⽅ 有 权 单 ⽅ ⾯ 解 除 合 同 并 要 求 甲 ⽅ 承 担 全 部 违 约 责 任 。 
4 . 甲 ⽅ 在 运 输 的 危 废 货 物 中 夹 带 、 匿 报 与 合 同 约 定 以 外 的 其 他 危 废 货 物 等 ， ⽽ 导 
致 吊 索 具 断 裂 、 货 物 拌 损 ， 吊 机 倾 翻 、 腐 蚀 、 爆 炸 等 事 故 ， 甲 ⽅ 应 承 担 赔 偿 责 任 。 
5 . 甲 ⽅ 由 于 危 废 货 物 包 装 缺 陷 产 ⽣ 破 损 ， 致 使 其 他 货 物 或 运 输 ⼯ 具 、 机 械 设 备 被 
污 染 腐 蚀 、 损 坏 ， 造 成 ⼈ 身 伤 亡 的 ， 甲 ⽅ 应 承 担 赔 偿 责 任 。 
6 . 在 装 运 的 危 险 货 物 到 达 卸 货 时 ， ⼄ ⽅ 运 输 前 发 现 货 物 ⽆ 破 损 、 缺 少 ， 在 ⻋ 辆 施 
封 完 好 或 ⽆ 异 常 状 态 的 情 况 下 ， ⼄ ⽅ 不 承 担 赔 偿 收 货 ⼈ 的 损 失 。 
7 . ⼄ ⽅ 应 当 保 证 ⻋ 辆 设 备 的 适 ⽤ 性 和 管 理 的 严 谨 性 ： 
（ 1 ）   危 险 货 物 的 承 运 ⻋ 辆 必 须 是 符 合 交 通 管 理 部 ⻔ ⽂ 件 规 定 的 危 险 品 货 物 运 输 
⻋ 辆 并 保 持 ⻋ 况 良 好 ⻋ 容 整 洁 ； （ 2 ） ⼄ ⽅ 保 证 其 派 来 的 ⻋ 辆 及 ⼯ 作 ⼈ 员 具 备 法 
律 法 规 规 定 的 危 险 废 物 运 输 的 资 质 和 能 ⼒ ， 并 持 有 相 关 的 许 可 证 书 （ 营 业 执 照 。 
从 业 资 质 证 书 和 危 险 品 道 路 经 营 许 可 证 ） ， 且 该 许 可 证 书 在 有 效 期 内 ： （ 3 ） ⼄ ⽅ 
⼈ 员 及 ⻋ 辆 在 甲 ⽅ 作 业 时 应 遵 守 甲 ⽅ 管 理 制 度 ： （ 4 ） ⼄ ⽅ 根 据 国 家 有 关 法 律 、 
法 规 、 相 关 规 章 及 规 定 ， 制 定 应 急 预 案 ， 发 ⽣ 危 险 货 物 运 输 事 故 和 险 情 时 ， 应 及 
时 通 知 甲 ⽅ 并 必 须 积 极 开 展 危 险 货 物 运 输 事 散 应 急 教 报 ； （ 5 ） 如 甲 ⽅ 需 要 ， ⼄ 
⽅ 座 提 供 本 改 远 输 ⻋ 辆 的 ⾏ 驶 证 、 驾 驶 证 、 驾 驶 员 身 份 证 、 危 险 品 驾 驶 员 从 业 资 
格 证 、 押 运 员 身 份 证 、 危 险 品 押 运 证 、 等 电 ⼦ 档 资 料 及 联 系 ⽅ 式 。 
8 . ⼄ ⽅ 在 符 合 法 律 和 合 同 规 定 条 件 下 的 运 输 途 中 ， 应 承 担 货 物 的 安 全 ， 丢 失 、 淋 
湿 、 泄 繹 、 交 货 准 确 、 货 物 破 损 、 ⼈ 员 伤 亡 、 ⻋ 辆 损 坏 ， 环 境 污 染 等 相 应 责 任 。 
9 . ⼄ ⽅ 因 交 通 事 故 造 成 货 物 ⽆ 法 准 时 到 达 ， ⼄ ⽅ 必 须 及 时 通 知 甲 ⽅ ， 由 双 ⽅ 共 同 
协 商 解 决 。 若 由 于 ⼄ ⽅ 未 及 时 通 知 甲 ⽅ ⽽ 造 成 货 物 通 期 到 达 ， 如 给 甲 ⽅ 造 成 的 损 
失 ⼄ ⽅ 承 担 相 应 赔 偿 责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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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 ⽅ 不 能 以 任 何 形 式 向 公 众 （ 包 括 甲 ⽅ 客 户 ） 透 露 甲 ⽅ 的 商 业 机 密 （ 包 括 甲 ⽅ 商 
品 价 格 、 托 运 地 点 、 市 场 策 略 等 ） 任 何 信 息 ， 如 对 外 湿 露 相 关 信 息 等 ， 则 ⼄ ⽅ 按 
甲 ⽅ 实 际 产 ⽣ 的 损 失 给 千 ⽤ ⽅ 相 应 赔 偿 ， 对 可 能 出 现 的 违 法 ⾏ 为 份 责 ， 并 承 拍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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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 险 废 物 运 输 安 全 环 保 承 诺 书 

甲 ⽅ （ 发 包 ⽅ ） ： 河 北 旭 增 环 保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 （ 承 包 ⽅ ） ： ⻢ 鞍 ⼭ 懿 鼎 物 流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为 贯 彻 落 实 国 家 安 全 及 环 保 ⽅ ⾯ ⽅ 针 ， 明 确 双 ⽅ 的 安 全 环 保 责 任 ， 

确 保 危 险 废 物 运 输 、 装 卸 、 搬 运 和 转 运 过 程 中 ⽆ 安 全 、 环 保 事 故 发 ⽣ 。 
根 据 《 中 华 ⼈ ⺠ 共 和 国 安 全 ⽣ 产 法 》 、 《 最 ⾼ ⼈ ⺠ 法 院 、 最 ⾼ ⼈ ⺠ 检 
察 院 关 于 办 理 环 境 污 染 刑 事 案 件 适 ⽤ 法 律 若 ⼲ 问 题 的 解 释 》 、 《 道 路 
危 险 货 物 运 输 管 理 规 定 》 、 《 危 险 废 物 转 移 管 理 办 法 》 及 其 他 国 家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 经 双 ⽅ 协 商 ⼀ 致 签 订 本 协 议 。 

第 ⼀ 条 服 务 内 容 及 合 作 关 系 ： 

在 ⼄ ⽅ 确 保 为 甲 ⽅ 提 供 安 全 、 环 保 和 优 质 服 务 的 前 提 下 ， 甲 ⽅ 委 
托 ⼄ ⽅ 为 其 提 供 危 险 废 物 收 集 、 装 卸 、 运 输 等 服 务 的 同 时 ， 要 根 据 法 
律 法 规 要 求 ， 做 好 危 险 废 物 运 输 安 全 、 环 保 ⼯ 作 。 
甲 ⽅ 安 环 责 任 

1 、 甲 ⽅ 应 对 ⼄ ⽅ 承 担 危 废 运 输 的 资 质 和 技 术 能 ⼒ 进 ⾏ 评 估 与 审 
核 ， 将 本 单 位 安 全 管 理 要 求 、 ⻋ 辆 及 设 施 、 设 备 等 情 况 对 ⼄ ⽅ 进 ⾏ 安 
全 技 术 交 底 。 

2 、 甲 ⽅ 应 要 求 ⼄ ⽅ 制 定 危 废 运 输 相 关 应 急 处 置 措 施 报 甲 ⽅ 备 案 。 
对 ⼄ ⽅ 所 制 订 的 危 废 运 输 应 急 处 置 措 施 ， 甲 ⽅ 应 检 查 并 督 促 实 施 ， 

/ 
公

 北
 旭

 麟
 ⼊

 



3 、 甲 ⽅   E H S   部 ⻔ 负 责 检 查 、 督 促 ⼄ ⽅ 执 ⾏ 有 关 危 废 运 输 安 全 ⼯ 
作 规 定 。 

4 、 甲 ⽅ 有 权 对 ⼄ ⽅ 在 危 废 收 集 、 装 卸 、 运 输 过 程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进 ⾏ 制 ⽌ 纠 正 并 发 出 安 全 环 保 整 改 通 知 书 、 违 章 处 罚 通 知 书 。 

5 、 甲 ⽅ 有 权 不 定 期 对 ⼄ ⽅ 的 公 司 运 营 资 质 ， ⼄ ⽅ 危 废 运 输 ⻋ 辆 、 
司 机 、 押 运 员 的 發 质 ， ⼄ ⽅ 运 输 ⼈ 员 劳 保 ⽤ 品 佩 戴 及 个 ⼈ 着 装 ， ⼄ ⽅ 
⻋ 辆 应 急 救 投 器 材 、 设 备 及 物 资 ， ⼄ ⽅ ⼈ 员 安 全 培 训 及 演 练 情 况 ， ⼄ 
⽅ 危 废 运 输 ⻋ 辆 标 志 及 ⻋ 身 污 损 等 情 况 进 ⾏ 检 查 ， 协 助 ⼄ ⽅ 做 好 相 关 
的 安 全 措 施 ， 并 对 违 章 情 况 进 ⾏ 处 罚 。 

6 、 甲 ⽅ 有 权 不 定 期 对 ⼄ ⽅ 参 与 危 废 运 输 的 ⼈ 员 进 ⾏ 危 废 运 输 安 
全 知 识 和 应 急 知 识 的 检 查 与 考 核 。 

7 、 甲 ⽅ 有 权 对 ⼄ ⽅ 在 危 废 运 输 、 装 卸 和 搬 运 过 程 中 发 ⽣ 的 ⼈ 身 

伤 亡 、 财 产 损 失 、 交 通 事 故 、 环 境 污 染 、 ⽕ 灾 等 安 全 与 环 保 事 件 进 ⾏ 
调 查 、 分 析 与 处 罚 。 

⼄ ⽅ 安 全 责 任 

⼄ ⽅ 作 为 危 废 运 输 的 承 包 单 位 ， 承 担 由 于 ⾃ 身 管 理 不 善 ， 或 因 ⼄ 
⽅ 危 废 运 输 ⼈ 员 过 失 ， 所 造 成 危 废 运 输 过 程 中 的 ⼈ 身 伤 亡 、 财 产 损 失 、 
安 全 与 环 保 事 故 ， 社 会 负 ⾯ 影 响 事 件 ， 以 及 ⼀ 切 ⼈ 为 责 任 事 故 的 全 部 
责 任 。 ⼄ ⽅ 应 切 实 履 ⾏ 以 下 安 全 与 环 保 责 任 ： 

1 、 ⼄ ⽅ 必 须 遵 守 《 中 华 ⼈ ⺠ 共 和 国 安 全 ⽣ 产 法 》 《 中 华 ⼈ ⺠ 共 
和 国 环 境 保 护 法 》 ， 认 真 贯 彻 执 ⾏ 《 最 ⾼ ⼈ ⺠ 法 院 、 最 ⾼ ⼈ ⺠ 检 察 院 
关 于 办 理 环 境 污 染 刑 事 案 件 适 ⽤ 法 律 若 于 问 题 的 解 释 》 、 《 道 路 危 险 



货 物 运 输 管 理 规 定 》 及 国 家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和 本 合 同 附 件 《 危 险 废 物 运 

输 安 全 协 议 书 》 及 甲 ⽅ 相 关 管 理 制 度 规 定 ， 确 保 危 废 运 输 安 全 与 环 保 。 

2 、 危 废 运 输 应 遵 守 国 家 和 地 ⽅ 关 于 劳 动 安 全 、 劳 务 ⽤ ⼯ 法 律 法 
规 及 规 章 制 度 ， 保 证 其 ⽤ ⼯ 的 合 法 性 。 

3 、 ⼄ ⽅ 应 保 证 所 提 供 的 承 包 危 废 运 输 要 求 的 相 关 资 质 证 明 材 料 

应 真 实 、 合 法 、 有 效 。 

4 、 ⼄ ⽅ 保 证 提 供 合 法 、 符 合 危 废 运 输 需 求 的 ⻋ 辆 ， ⼄ ⽅ 从 事 危 
险 废 物 运 输 的 司 机 及 押 运 员 必 须 持 证 上 岗 ， 规 笵 作 业 。 

5 、 ⼄ ⽅ 运 输 ⼈ 员 需 按 要 求 佩 戴 劳 保 ⽤ 品 ， 严 禁 穿 拖 鞋 、 短 袖 短 
裤 ， ⻋ 辆 配 备 合 格 的 应 急 救 援 器 材 、 设 备 ， 运 输 ⼈ 员 经 过 安 全 培 训 及 
演 练 ， 危 废 运 输 ⻋ 辆 标 志 ⻬ 全 、 ⻋ 身 及 ⻋ 牌 ⽆ 污 损 ， 按 照 甲 ⽅ 要 求 做 
好 危 废 运 输 相 关 的 安 全 措 施 。 

6 、 ⼄ ⽅ 有 权 拒 绝 甲 ⽅ 和 产 废 单 位 的 ⼯ 作 ⼈ 员 在 废 物 中 夹 带 ⾮ 收 

运 明 细 范 围 内 的 危 险 货 物 品 种 。 

7 、 ⼄ ⽅ 在 危 废 运 输 过 程 中 禁 ⽌ 使 ⽤ 国 家 明 令 禁 ⽌ 、 淘 汰 的 运 输 

设 备 设 施 使 ⽤ 的 所 有 ⼯ 具 、 个 ⼈ 防 护 ⽤ 品 必 须 符 合 国 家 相 关 规 定 ， 禁 
⽌ 使 ⽤ 假 冒 伪 劣 品 ， 由 此 造 成 任 何 事 故 和 伤 害 由 ⼄ ⽅ 负 全 部 贵 任 。 

8 、 ⼄ ⽅ 必 须 严 格 遵 守 甲 ⽅ 办 理 相 关 ⼿ 续 ， 危 废 运 输 ⼈ 员 必 须 持 

有 合 格 有 效 的 上 岗 资 格 证 书 。 进 ⼊ ⼚ 内 后 ， ⼄ ⽅ 还 需 遵 守 甲 ⽅ 各 区 域 

主 管 部 ⻔ 的 安 全 监 管 和 要 求 。 

9 、 ⼄ ⽅ 在 签 订 合 同 后 必 须 为 危 废 运 输 ⼈ 员 购 买 保 险 ， 为 运 输 ⻋ 
辆 购 买 的 强 制 险 ， ⻋ 辆 强 制 险 费 ⽤ 和 ⼯ 伤 保 险 费 ⽤ 由 ⼄ ⽅ 负 责 。 



1 0 、 ⼄ ⽅ 应 定 期 对 所 有 危 废 运 输 ⻋ 辆 进 ⾏ 年 检 、 维 护 保 养 ， 确 保 
⻋ 辆 合 法 、 资 质 证 照 ⻬ 全 ， 以 及 安 全 可 靠 。 

1 1 、 ⼄ ⽅ 必 须 接 受 甲 ⽅ 的 监 督 、 检 查 ， 对 甲 ⽅ 提 出 的 安 全 环 保 整 

改 意 ⻅ 必 须 及 时 整 改 并 反 馈 。 

1 2 、 ⼄ ⽅ 危 废 运 输 过 程 中 发 ⽣ 事 放 或 危 及 危 废 运 输 的 不 安 全 情 况 ， 

应 ⽴ 即 报 告 甲 ⽅ 、 并 积 极 配 合 调 查 。 同 时 ， ⼄ ⽅ 在 危 废 运 输 过 程 中 发 

⽣ 的 ⼈ 身 伤 亡 、 ⽕ 灾 、 泄 漏 、 交 通 、 环 境 污 染 等 事 故 ， 还 必 须 ⽴ 即 报 
告 当 地 政 府 安 全 监 督 管 理 部 ⻔ 调 查 处 理 ， 并 由 ⼄ ⽅ 归 ⼝ 统 计 负 责 上 报 。 

1 3 、 在 危 废 运 输 过 程 中 ， 因 ⼄ ⽅ 责 任 造 成 甲 ⽅ 的 ⼈ 身 伤 害 、 设 备 
损 坏 、 环 境 污 染 及 ⽕ 灾 等 事 故 ， 由 ⼄ ⽅ 承 担 全 部 责 任 并 负 责 赔 偿 甲 ⽅ 
的 全 部 经 济 损 失 。 

第 ⼆ 条   对 于 不 可 抗 ⼒ 的 ⾃ 然 灾 害 所 引 起 的 危 废 运 输 安 全 事 故 ， 由 双 

⽅ 共 同 协 商 解 决 ， 对 于 ⼄ ⽅ 应 预 料 到 、 或 已 预 测 到 ， 但 未 采 取 防 范 措 
施 所 引 起 的 安 全 责 任 事 故 ， 由 ⼄ ⽅ 承 担 全 部 责 任 。 
第 三 条   甲 ⼄ 双 ⽅ 在 运 输 过 程 中 同 时 享 受 国 家 危 废 运 输 豁 免 政 策 。 

第 四 条   本 协 议 执 ⾏ 过 程 中 ， 如 发 ⽣ 争 议 ， 由 双 ⽅ 协 商 、 调 解 解 决 ； 

若 经 协 商 、 调 解 不 能 解 决 争 议 的 ， 双 ⽅ 同 意 向 唐 ⼭ 市 ⼈ ⺠ 法 院 提 起 诉 

讼 。 

第 五 条   甲 ⼄ 双 ⽅ 必 须 严 格 执 ⾏ 本 协 议 ， 本 协 议 的 法 律 效 ⼒ 独 ⽴ 于 主 

合 同 。 

え ぇ 

ぇ
 . 

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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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具有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由⾩新市交通运输局颁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编号辽交运管许可

⾩字 210900203997号，有效期⾄ 2028年 3⽉ 18⽇，经营范围：经营性危险货物运输：2类 1项，3

类，危险废物 5类 1项，5类 2项，6类 1项，9类，剧毒化学品除外。具有资质的驾驶员、押运员、

⻋辆。信息如下：

姓名 资格类别 资格证号 身份证号 准驾⻋型

何万昌 驾驶员 220225197104205010 220225197104205010 A2

张义 驾驶员 220225196911050858 220225196911050858 A2

张志平 驾驶员 22020319870610511X 22020319870610511X A2

张国平 驾驶员 13290319710904501X 13290319710904501X A2

⻩百双 驾驶员 22032219780102561X 22032219780102561X A2

胡⻓忠 押运员 130921198601011618 130921198601011618

张胜利 押运员 130921198303033616 130921198303033616

赵胜波 押运员 231025196907083712 231025196907083712

李辉 押运员 152127198406012711 152127198406012711

⻋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经营许可证号

辽 J30621 10005979 210900203997

辽 J33837 210911002701 210900203997

辽 J35071 210905000186 210900203997

辽 J35886 10005988 210900203997

辽 J36301 10005993 210900203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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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运 输 ⽅ 式 ， 单 价 及 运 费 结 算 
1 ， 运 输 ⽅ 式 ： 汽 运 
2 ， 运 费 单 价 及 运 费 结 算 ： 按 照 双 ⽅ 协 商 单 价 每 线 路 增 加 补 充 协 议 。 

3 ， 开 票 及 结 算 时 间 ： ⼄ ⽅ 每 ⽉ 2 8   ⽇ 前 根 据 实 际 运 量 开 具 话 输 发 票 （ 税 率 
） ， 甲 ⽅ 次 ⽉ 1 0   ⽇ 前 ⽀ 付 该 笔 运 费 。 

五 ， 相 关 票 证 传 递 及 验 收 流 程 
⼄ ⽅ 指 派 的 驾 押 ⼈ 应 严 格 投 甲 ⽅ 装 ⻋ 流 程 执 ⾏ ， 对 货 物 出 库 单 数 量 进 ⾏ 核 实 

确 认 ， 按 甲 ⽅ 婴 求 派 ⼈ 打 封 铅 ： 到 达 货 地 点 后 ， ⼄ ⽅ 指 派 的 驾 邦 ⼈ 员 严 格 技 ⽇ 
的 地 接 收 ⽅ 的 卸 货 流 程 卸 货 并 取 得 接 收 ⽅ 开 具 的 相 关 单 据 。 
六 ， 运 输 责 任 
1 ， 除 不 可 抗 ⼒ 因 素 外 ， ⼄ ⽅ 在 装 货 单 位 装 ⻋ 过 程 、 到 达 甲 ⽅ 指 定 地 点 卸 ⻋ 

过 程 中 ， 因 ⼄ ⽅ ⻋ 辆 问 题 或 骂 界 ⼈ 员 不 正 当 操 作 导 致 活 漏 等 给 装 货 单 位 和 甲 ⽅ 這 
成 的 损 失 均 由 ⼄ ⽅ 承 担 ： ⼄ ⽅ 在 运 输 过 程 中 发 ⽣ 安 全 事 放 ， 交 通 事 散 ， 盗 抢 事 故 
的 ， 相 关 事 故 责 任 、 产 ⽣ 的 贵 ⽤ 均 由 ⼰ ⽅ 实 际 承 担 。 

2 。 在 运 输 过 程 中 ， 因 ⼄ ⽅ 指 派 的 ⻋ 辆 及 驾 押 ⼈ 员 相 关 证 件 不 ⻬ 全 ， 导 致 ⻋ 
辆 和 货 物 被 交 警 及 其 他 执 法 部 ⻔ 查 扣 等 后 果 时 ， ⼄ ⽅ 必 须 负 责 及 时 妥 普 处 理 ： 给 
甲 ⽅ 造 成 损 失 的 ， ⼄ ⽅ 盛 承 担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 事 ， ⾏ 政 。 刑 事 责 任 ： ⻋ 辆 或 货 物 
被 扣 押 超 过 2 4 ⼩ 时 未 能 妥 善 解 决 的 ， 甲 ⽅ 有 权 单 ⽅ ⾯ 解 除 合 同 ， 并 要 求 ⼄ ⽅ 承 
担 甲 ⽅ 因 此 違 受 的 全 部 损 失 （ 但 括 可 得 利 益 损 失 ） 。 

3 . ⼄ ⽅ 必 须 按 本 合 约 定 承 话 时 间 ， 保 质 保 量 保 时 地 安 全 将 货 物 达 到 ⽬ 的 地 。 
为 保 证 货 物 质 量 ， ⼄ ⽅ 在 装 ⻋ 前 必 须 对 ⻋ 辆 内 部 进 ⾏ 严 格 检 视 ， 确 保 ⻋ 内 清 洁 ⽆ 
污 染 ， 且 甲 ⽅ 有 权 安 排 ⼈ 员 在 装 ⻋ 馆 对 ⻋ 辆 内 部 进 ⾏ 检 视 ， 确 保 ⻋ 内 请 洁 ⽆ 污 染 。 
如 国 ⼄ ⽅ ⻋ 辆 污 染 影 响 甲 ⽅ 货 物 质 量 的 。 這 成 的 损 失 全 部 由 ⼰ ⽅ 承 担 。 

4 、 ⼄ ⽅ 宣 在 货 物 运 输 过 程 中 及 时 办 理 货 物 ， ⻋ 辆 。 ⼈ 员 的 财 产 险 和 ⼈ 身 安 
全 险 、 危 化 品 物 流 公 众 责 任 险 等 保 险 险 种 的 投 保 事 宜 ， 甲 ⽅ 予 以 通 ⼒ 配 合 协 助 。 
双 ⽅ ⼀ 致 同 意 ， 上 述 保 险 的 投 保 费 ⽤ 由 ⼄ ⽅ ⾃ ⾏ 实 际 承 担 。 

5 . 因 ⼄ ⽅ 驾 押 ⼈ 员 在 ⽬ 的 地 接 收 ⽅ 不 遵 备 对 ⽅ ⼚ 区 管 理 規 定 等 违 紀 ⾏ 为 （ 如 

吸 烟 ， 喝 酒 ， 打 架 等 等 ） ， 给 卸 货 地 接 收 ⽅ 遗 成 损 ⽕ 的 由 ⼰ ⽅ 负 责 ， 印 ⽅ 有 权 扣 
除 运 费 并 解 除 运 输 合 间 ， ⼄ ⽅ 承 想 由 此 请 成 甲 ⽅ 的 直 接 或 问 接 损 失 。 



6 、 ⼄ ⽅ ⻋ 辆 到 达 甲 ⽅ 指 定 地 点 后 ， 甲 ⽅ 应 积 极 协 调 装 卸 货 等 相 关 事 宜 。 如 

因 ⾮ ⼄ ⽅ 原 因 造 成 的 ⻋ 辆 清 留 ， 甲 ⽅ 需 每 ⽇ 每 ⻋ 次 ⽀ 付 ⼄ ⽅ 压 ⻋ 费 1 0 0 0 元 。 
七 、 违 约 贡 任 
1 、 此 合 同 按 《 道 路 危 险 货 物 运 输 管 理 规 定 》 等 法 律 法 规 要 求 执 ⾏ ， ⼄ ⽅ 应 

全 ⾯ 善 意 履 ⾏ 合 同 ， ⼄ ⽅ 违 约 且 经 提 示 后 仍 未 予 以 及 时 纠 正 的 ， 甲 ⽅ 有 权 要 求 ⼄ 

⽅ 退 还 已 经 ⽀ 付 的 运 输 费 ⽤ 并 要 求 ⼄ ⽅ 赔 偿 甲 ⽅ 全 部 损 失 。 

2 、 甲 ⽅ 退 延 履 ⾏ 付 款 义 务 且 经 提 示 后 仍 未 ⼦ 以 及 时 纠 正 的 ， ⼄ ⽅ 除 可 要 求 

甲 ⽅ ⽀ 付 运 输 费 ⽤ 外 ， 还 有 权 要 求 甲 ⽅ 赔 偿 ⼄ ⽅ 的 全 部 损 失 。 

⼋ ， 其 他 事 项 
1 、 本 合 同 在 履 ⾏ 中 发 ⽣ 争 议 ， 由 甲 、 ⼄ 双 ⽅ 协 商 解 决 ， 协 商 不 成 的 ， 可 向 

双 ⽅ 任 ⼀ ⽅ ⼈ ⺠ 法 院 提 起 诉 讼 。 
2 、 ⼄ ⽅ 在 运 输 ， 装 卸 过 程 中 需 要 严 格 按 照 国 家 有 关 环 境 和 安 全 的 规 定 ， 避 

免 因 ⼈ 为 固 素 对 ⾃ 然 环 境 及 对 ⼈ 身 安 全 造 成 损 害 。 
3 、 本 合 同 来 尽 事 宜 ， 由 甲 ⼄ 双 ⽅ 另 ⾏ 约 定 ， 并 签 订 补 充 协 议 。 补 充 协 以 与 

本 合 同 不 ⼀ 致 的 ， 以 补 充 协 议 为 准 ， 本 合 同 未 规 定 的 事 项 ， 均 遵 照 《 中 华 ⼈ ⺠ 共 
和 国 合 同 法 》 及 有 关 法 律 、 法 规 执 ⾏ 。 

4 、 本 合 同 户 宅 盖 章 后 ⽣ 效 。 
5 ， 本 街 ） 畅 有 多 斯 件 。 扫 描 件 具 有 同 等 法 ⽣ 教 （ 锁 
甲 ⽅ F 
法 定 传   ： 
2 0 2 5 华 6 ⽉ 0 1   ⽇ 

法 底 线 表 上 ； 
2 0 2 ⻤ 喺 ⽉ 0 1 

蔡
 任

 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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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 险 废 物 运 输 安 全 环 保 承 诺 书 

甲 ⽅ （ 发 包 ⽅ ） ； 河 北 旭 增 环 保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 （ 承 包 ⽅ ） ： 辽 宁 鑫 晟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为 贯 彻 落 实 国 家 安 全 及 环 保 ⽅ ⾯ ⽅ 针 ， 明 确 双 ⽅ 的 安 全 环 保 责 任 ， 
确 保 危 险 废 物 运 输 、 装 卸 、 搬 运 和 转 运 过 程 中 ⽆ 安 全 、 环 保 事 故 发 ⽣ 。 
根 据 《 中 华 ⼈ ⺠ 共 和 国 安 全 ⽣ 产 法 》 、 《 最 ⾼ ⼈ ⺠ 法 院 、 最 ⾼ ⼈ ⺠ 检 
察 院 关 于 办 理 环 境 污 染 刑 事 案 件 适 ⽤ 法 律 若 ⼲ 问 题 的 解 释 》 、 《 道 路 
危 险 货 物 运 输 管 理 规 定 》 ， 《 危 险 废 物 转 移 管 理 办 法 》 及 其 他 国 家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 经 双 ⽅ 协 商 ⼀ 致 签 订 本 协 议 。 

第 ⼀ 条 服 务 内 容 及 合 作 关 系 ： 

在 ⼄ ⽅ 确 保 为 甲 ⽅ 提 供 安 全 、 环 保 和 优 质 服 务 的 前 提 下 ， 甲 ⽅ 委 
托 ⼄ ⽅ 为 其 提 供 危 险 废 物 收 集 、 装 卸 、 运 输 等 服 务 的 同 时 ， 要 根 据 法 
律 法 规 要 求 ， 做 好 危 险 废 物 运 输 安 全 、 环 保 ⼯ 作 。 
甲 ⽅ 安 环 责 任 

1 、 甲 ⽅ 应 对 ⼄ ⽅ 承 担 危 废 运 输 的 资 质 和 技 术 能 ⼒ 进 ⾏ 评 估 与 审 

核 ， 将 本 单 位 安 全 管 理 要 求 、 ⻋ 辆 及 设 施 、 设 备 等 情 况 对 ⼄ ⽅ 进 ⾏ 安 
全 技 术 交 底 。 

2 、 甲 ⽅ 应 要 求 ⼄ ⽅ 制 定 危 废 运 输 相 关 应 急 处 置 措 施 报 甲 ⽅ 备 案 。 

对 ⼄ ⽅ 所 制 订 的 危 废 运 输 应 急 处 置 措 施 ， 甲 ⽅ 应 检 查 并 督 促 实 施 ， 

不
 忒

 北
 加

 > 



3 、 甲 ⽅   E H S   部 ⻔ 负 责 检 查 、 督 促 ⼄ ⽅ 执 ⾏ 有 关 危 废 运 输 安 全 ⼯ 
作 规 定 。 

4 、 甲 ⽅ 有 权 对 ⼄ ⽅ 在 危 废 收 樂 、 装 卸 、 运 输 过 程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进 ⾏ 制 ⽌ 纠 正 并 发 出 安 全 环 保 整 改 通 知 书 、 违 章 处 罚 通 知 书 。 

5 ， 甲 ⽅ 有 权 不 定 期 对 ⼰ ⽅ 的 公 司 运 营 资 质 ， ⼄ ⽅ 危 废 运 输 ⻋ 辆 、 
司 机 ， 押 运 员 的 资 质 ， ⼄ ⽅ 运 输 ⼈ 员 劳 保 ⽤ 品 饭 戴 及 个 ⼈ 着 装 ， ⼄ ⽅ 
⻋ 辆 应 急 救 投 器 材 、 设 备 及 物 资 ， ⼄ ⽅ ⼈ 员 安 全 培 训 及 演 练 情 况 ， ⼄ 
⽅ 危 废 运 输 ⻋ 辆 标 志 及 ⻋ 身 污 损 等 情 况 进 ⾏ 检 查 ， 协 助 ⼄ ⽅ 做 好 相 关 
的 安 全 措 施 ， 并 对 违 章 情 况 进 ⾏ 处 罚 。 

6 、 甲 ⽅ 有 权 不 定 期 对 ⼄ ⽅ 参 与 危 废 运 输 的 ⼈ 员 进 ⾏ 危 废 运 输 安 
全 知 识 和 应 急 知 识 的 检 查 与 考 核 。 

7 、 甲 ⽅ 有 权 对 ⼄ ⽅ 在 危 废 运 输 、 装 卸 和 搬 运 过 程 中 发 ⽣ 的 ⼈ 身 
伤 亡 、 财 产 损 失 、 交 通 事 故 、 环 境 污 染 、 ⽕ 灾 等 安 全 与 环 保 事 件 进 ⾏ 
调 查 、 分 析 与 处 罚 。 
⼄ ⽅ 安 全 责 任 

⼄ ⽅ 作 为 危 废 运 输 的 承 包 单 位 ， 承 担 由 ⼦ ⾃ 身 管 理 不 善 ， 或 因 ⼄ 
⽅ 危 废 运 输 ⼈ 员 过 失 ， 所 造 成 危 废 运 输 过 程 中 的 ⼈ 身 伤 亡 、 财 产 损 失 、 
安 全 与 环 保 事 故 ， 社 会 ⻥ ⾯ 影 响 事 件 ， 以 及 ⼀ 切 ⼈ 为 责 任 事 故 的 全 部 
责 任 。 ⼄ ⽅ 应 切 实 履 ⾏ 以 下 安 全 与 环 保 责 任 ； 

、 ⼄ 万 必 须 逐 守 《 中 华 ⼈ ⺠ 共 和 国 安 全 ⽣ 产 法 》 《 中 华 ⼈ ⺠ 共 
和 国 环 境 保 护 法 》 ， 认 真 贯 彻 执 ⾏ 《 最 ⾼ ⼈ ⺠ 法 院 、 最 ⾼ ⼈ ⺠ 检 察 院 
关 于 办 理 环 境 污 染 刑 事 案 件 适 ⽤ 法 律 若 于 问 题 的 解 释 》 ， 《 道 路 危 险 

⼀
 可

 



货 物 运 输 管 理 规 定 》 及 国 家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和 本 合 同 附 件 《 危 险 废 物 运 
输 安 全 协 议 书 》 及 甲 ⽅ 相 关 管 理 制 度 规 定 ， 确 保 危 废 运 输 安 全 与 环 保 。 

2 、 危 废 运 输 应 避 守 国 家 和 地 ⽅ 关 于 劳 动 安 全 、 劳 务 ⽤ ⼯ 法 律 法 
规 及 规 章 制 度 ， 保 证 其 ⽤ ⼯ 的 合 法 性 。 

3 、 ⼄ ⽅ 应 保 证 所 提 供 的 承 包 危 废 运 输 要 求 的 相 关 资 质 证 明 材 料 
应 真 实 、 合 法 ， 有 效 。 

4 、 ⼄ ⽅ 保 证 提 供 合 法 、 符 合 危 废 运 输 需 求 的 ⻋ 辆 ， ⼄ ⽅ 从 事 危 
险 废 物 运 输 的 司 机 及 押 运 员 必 须 持 证 上 岗 ， 规 范 作 业 。 

5 、 ⼄ ⽅ 运 输 ⼈ 员 需 按 要 求 佩 戴 劳 保 ⽤ 品 ， 严 禁 穿 拖 鞋 、 短 袖 短 
裤 ， ⻋ 辆 配 备 合 格 的 应 急 救 援 器 材 、 设 备 ， 运 输 ⼈ 员 经 过 安 全 培 训 及 
演 练 ， 危 废 运 输 ⻋ 辆 标 志 ⻬ 全 、 ⻋ 身 及 ⻋ 牌 ⽆ 污 损 ， 按 照 甲 ⽅ 要 求 做 
好 危 废 运 输 相 关 的 安 全 措 施 。 

6 、 ⼄ ⽅ 有 权 拒 绝 甲 ⽅ 和 产 废 单 位 的 ⼯ 作 ⼈ 员 在 废 物 中 夹 带 ⾮ 收 
运 明 细 范 围 内 的 危 险 货 物 品 种 。 

7 、 ⼄ ⽅ 在 危 废 运 输 过 程 中 禁 ⽌ 使 ⽤ 国 家 明 令 禁 ⽌ 、 淘 汰 的 运 输 
设 备 设 施 使 ⽤ 的 所 有 ⼯ 具 、 个 ⼈ 防 护 ⽤ 品 必 须 符 合 国 家 相 关 规 定 ， 禁 
⽌ 使 ⽤ 假 冒 伪 劣 品 ， 由 此 造 成 任 何 事 故 和 伤 害 由 ⼄ ⽅ 负 全 部 贵 任 。 

8 ， ⼄ ⽅ 必 须 严 格 遵 守 甲 ⽅ 办 理 相 关 ⼿ 续 ， 危 废 运 输 ⼈ 员 必 须 持 
有 合 格 有 效 的 上 岗 资 格 证 书 。 进 ⼊ ⼚ 内 后 ， ⼄ ⽅ 还 需 遵 守 甲 ⽅ 各 区 域 
主 管 部 ⻔ 的 安 全 监 管 和 婴 求 。 

9 、 ⼄ ⽅ 在 签 订 合 同 后 必 须 为 危 废 运 输 ⼈ 员 购 买 保 险 ， 为 运 输 ⻋ 
辆 购 买 的 强 制 险 ， ⻋ 辆 强 制 险 费 ⽤ 和 ⼯ 伤 保 险 费 ⽤ 由 ⼄ ⽅ 负 责 。 

保 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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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四：⾩新供联物流有限公司，运输公司紧急联系⼈：张恩洋，联系⽅式：13127332666，该公司

具有危险废物运输资质，由⾩新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处颁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编号辽交

运管许可⾩字 210900203507 号，有效期⾄ 2026 年 10 ⽉ 12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性危险

货物运输:3 类,4 类 1 项,4 类 2 项,4 类 3 项,危险废物,5 类 1 项,5 类 2 项,6 类 1 项,8 类,9

类,剧毒化学品除外。

姓名 资格类别 资格证号 身份证号 准驾⻋型

李志军 驾驶员 130224197811057653 130224197811057653 A2

⾼仓建 驾驶员 130224198101193014 130224198101193014 A2

窦亮 驾驶员 130225198601298214 130225198601298214 A2

徐宝⽣ 驾驶员 12022519921022101X 12022519921022101X A2

⻢志强 驾驶员 140227198804020030 140227198804020030 A2

王刚 驾驶员 130224198305113071 130224198305113071 A2

张⼠勇 驾驶员 130224197701083017 130224197701083017 A2D

杨进福 驾驶员 142132197112204712 142132197112204712 A2

张运双 驾驶员 130224197406293038 130224197406293038 A2D

戚新锋 驾驶员 130224197906043035 130224197906043035 A2

王永卫 驾驶员 142132197507063811 142132197507063811 A2

李永平 驾驶员 142430197808164118 142430197808164118 A2

刘⽂庆 驾驶员 142402199106095115 142402199106095115 A2

宫⼴⾦ 驾驶员 211382198605181818 211382198605181818 A2

梁年胜 驾驶员 142402198211173010 142402198211173010 A2

糜利富 驾驶员 320921198710060254 320921198710060254 A2E

李振宇 驾驶员 140322198703163618 140322198703163618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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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效杰 驾驶员 142430198709150815 142430198709150815 A2

解宝⼭ 驾驶员 130223198309243715 130223198309243715 A2

贾安康 驾驶员 142430198811251233 142430198811251233 A2

王⽂⻰ 驾驶员 140322198908162715 140322198908162715 A2

解海涛 驾驶员 130223199008233753 130223199008233753 A2

李建辉 驾驶员 130223197810203712 130223197810203712 A2

⻋牌号 道路运输证号 营运许可证号

辽 J30629 210905000165 210900203507

辽 J31392 210905000154 210900203507

辽 J31691 210905000205 210900203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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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 险 废 物 运 输 安 全 环 保 承 诺 书 

甲 ⽅ （ 发 包 ⽅ ） ； 河 北 旭 增 环 保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 （ 承 包 ⽅ ） ： ⾩ 新 供 联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冯 贯 彻 落 实 国 家 安 全 及 环 保 ⽅ ⾯ ⽅ 针 ， 明 确 双 ⽅ 的 安 全 环 保 责 任 ， 

确 保 危 险 废 物 运 输 、 装 卸 、 搬 运 和 转 运 过 程 中 ⽆ 安 全 、 环 保 事 故 发 ⽣ 。 

根 据 《 中 华 ⼈ ⺠ 共 和 国 安 全 ⽣ 产 法 》 、 《 最 ⾼ ⼈ ⺠ 法 院 、 最 ⾼ ⼈ ⺠ 检 
察 院 关 于 办 理 环 境 污 染 刑 事 案 件 适 ⽤ 法 律 若 ⼲ 问 题 的 解 释 》 、 《 道 路 

危 险 货 物 运 输 管 理 规 定 》 、 《 危 险 废 物 转 移 管 理 办 法 》 及 其 他 国 家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 经 双 ⽅ 协 商 ⼀ 致 签 订 本 协 议 。 

第 ⼀ 条 服 务 内 容 及 合 作 关 系 ： 

在 ⼄ ⽅ 确 保 为 甲 ⽅ 提 供 安 全 、 环 保 和 优 质 服 务 的 前 提 下 ， 甲 ⽅ 委 

托 ⼄ ⽅ 内 其 提 供 危 险 废 物 收 集 、 装 卸 、 运 输 等 服 务 的 同 时 ， 要 根 据 法 
律 法 规 要 求 ， 做 好 危 险 废 物 运 输 安 全 、 环 保 ⼯ 作 。 

甲 ⽅ 安 环 责 任 

1 、 甲 ⽅ 应 对 ⼄ ⽅ 承 担 危 废 运 输 的 资 质 和 技 术 能 ⼒ 进 ⾏ 评 估 与 审 

核 ， 将 本 单 位 安 全 管 理 要 求 、 ⻋ 辆 及 设 施 、 设 备 等 情 况 对 ⼄ ⽅ 进 ⾏ 安 

全 技 术 交 底 。 

2 、 甲 ⽅ 应 要 求 ⼄ ⽅ 制 定 危 废 运 输 相 关 应 急 处 置 措 施 报 甲 ⽅ 备 案 。 

对 ⼄ ⽅ 所 制 订 的 危 废 运 输 应 急 处 置 措 施 ， 甲 ⽅ 应 检 查 并 督 促 实 施 ， 

外
 守

 



3 、 甲 ⽅   E H S   部 ⻔ 负 责 检 查 、 督 促 ⼰ ⽅ 执 ⾏ 有 关 危 废 运 输 安 全 ⼯ 

作 规 定 。 

1 、 甲 ⽅ 有 权 对 ⼄ ⽅ 在 危 废 收 集 、 装 卸 、 运 输 过 程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进 ⾏ 制 ⽌ 纠 正 并 发 出 安 全 环 保 整 改 通 知 书 、 违 章 处 罚 进 知 书 。 

5 、 甲 ⽅ 有 权 不 定 期 对 ⼄ ⽅ 的 公 司 运 营 资 质 ， ⼄ ⽅ 危 废 运 输 ⻋ 辆 、 
司 机 、 押 运 员 的 资 质 ， ⼄ ⽅ 运 输 ⼈ 员 劳 保 ⽤ 品 佩 戴 及 个 ⼈ 着 装 ， ⼄ ⽅ 
⻋ 辆 应 急 救 投 器 材 、 设 备 及 物 资 ， ⼄ ⽅ ⼈ 员 安 全 培 训 及 演 练 情 况 ， ⼄ 
⽅ 危 废 运 输 ⻋ 辆 标 志 及 ⻋ 身 污 损 等 情 况 进 ⾏ 检 查 ， 协 助 ⼄ ⽅ 做 好 相 关 

的 安 全 措 施 ， 并 对 违 章 情 况 进 ⾏ 处 罚 。 

6 、 甲 ⽅ 有 权 不 定 期 对 ⼄ ⽅ 参 与 危 废 运 输 的 ⼈ 员 进 ⾏ 危 废 运 输 安 

全 知 识 和 应 急 知 识 的 检 查 与 考 核 。 

7 、 甲 ⽅ 有 权 对 ⼄ ⽅ 在 危 废 运 输 、 装 卸 和 搬 运 过 程 中 发 ⽣ 的 ⼈ 身 

伤 亡 、 财 产 损 失 、 交 通 事 故 、 环 境 污 染 、 ⽕ 灾 等 安 全 与 环 保 事 件 进 ⾏ 

调 查 、 分 析 与 处 罚 。 
⼄ ⽅ 安 全 责 任 

⼄ ⽅ 作 为 危 废 运 输 的 承 包 单 位 ， 承 担 由 于 ⾃ 身 管 理 不 善 ， 或 因 ⼄ 
⽅ 危 废 运 输 ⼈ 员 过 失 ， 所 造 成 危 废 运 输 过 程 中 的 ⼈ 身 伤 亡 、 财 产 损 失 、 

安 全 与 环 保 事 故 ， 社 会 负 ⾯ 影 响 事 件 ， 以 及 ⼀ 切 ⼈ 为 责 任 事 故 的 全 部 
责 任 。 ⼄ ⽅ 应 场 实 履 ⾏ 以 下 安 全 与 环 保 责 任 ； 

1 、 ⼄ ⽅ 必 须 遵 守 《 中 华 ⼈ ⺠ 共 和 国 安 全 ⽣ 产 法 》 《 中 华 ⼈ ⺠ 共 

和 国 环 境 保 护 法 》 ， 认 真 贯 彻 执 ⾏ 《 最 ⾼ ⼈ ⺠ 法 院 、 最 ⾼ ⼈ ⺠ 检 察 院 
关 于 办 理 环 境 污 染 刑 事 案 件 适 ⽤ 法 律 若 于 问 题 的 解 释 》 、 《 道 路 危 险 



货 物 运 输 管 理 规 定 》 及 国 家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和 本 合 同 附 件 《 危 险 废 物 运 

输 安 全 协 议 书 》 及 甲 ⽅ 相 关 管 理 制 度 规 定 ， 确 保 危 废 运 输 安 全 与 环 保 。 

2 、 危 废 运 输 应 遵 守 国 家 和 地 ⽅ 关 于 劳 动 安 全 、 劳 务 ⽤ ⼯ 法 律 法 

规 及 规 章 制 度 ， 保 证 其 ⽤ ⼯ 的 合 法 性 。 
3 、 ⼄ ⽅ 应 保 证 所 提 供 的 承 包 危 废 运 输 要 求 的 相 关 资 质 证 明 材 料 

应 真 实 、 合 法 、 有 效 。 

4 、 ⼄ ⽅ 保 证 提 供 合 法 、 符 合 危 废 运 输 需 求 的 ⻋ 辆 ， ⼄ ⽅ 从 事 危 
险 废 物 运 输 的 司 机 及 押 运 员 必 须 持 证 上 岗 ， 规 范 作 业 。 

5 、 ⼄ ⽅ 运 输 ⼈ 员 需 按 要 求 佩 戴 劳 保 ⽤ 品 ， 严 禁 穿 拖 鞋 、 短 袖 短 

裤 ， ⻋ 辆 配 备 合 格 的 应 急 救 援 器 材 、 设 备 ， 运 输 ⼈ 员 经 过 安 全 培 训 及 

演 练 ， 危 废 运 输 ⻋ 辆 标 志 ⻬ 全 、 ⻋ 身 及 ⻋ 牌 ⽆ 污 损 ， 按 照 甲 ⽅ 要 求 做 

好 危 废 运 输 相 关 的 安 全 措 施 。 

6 、 ⼄ ⽅ 有 权 拒 绝 甲 ⽅ 和 产 废 单 位 的 ⼯ 作 ⼈ 员 在 废 物 中 夹 带 ⾮ 收 
运 明 细 范 围 内 的 危 险 货 物 品 种 。 

7 、 ⼄ ⽅ 在 危 废 运 输 过 程 中 禁 ⽌ 使 ⽤ 国 家 明 令 禁 ⽌ 、 淘 汰 的 运 输 

没 备 设 施 使 ⽤ 的 所 有 ⼯ 具 、 个 ⼈ 防 护 ⽤ 品 必 须 符 合 国 家 相 关 规 定 ， 黎 

⽌ 使 ⽤ 假 冒 伪 劣 品 ， 由 此 造 成 任 何 事 故 和 伤 害 由 ⼄ ⽅ 负 全 部 贵 任 。 

8 、 ⼄ ⽅ 必 须 严 格 遵 守 甲 ⽅ 办 理 相 关 ⼿ 续 ， 危 废 运 输 ⼈ 员 必 须 持 
有 合 格 有 效 的 上 岗 资 格 证 书 。 进 ⼊ ⼚ 内 后 ， ⼄ ⽅ 还 蓄 遵 守 甲 ⽅ 各 区 域 

主 管 部 ⻔ 的 安 全 监 管 和 要 求 。 
9 、 ⼄ ⽅ 在 签 订 合 同 后 必 须 为 危 废 运 输 ⼈ 员 购 买 保 险 ， 为 运 输 ⻋ 

辆 购 买 的 强 制 险 ， ⻋ 辆 强 制 险 费 ⽤ 和 ⼯ 伤 保 险 费 ⽤ 由 ⼄ ⽅ 负 责 。 



1 0 、 ⼄ ⽅ 应 定 期 对 所 有 危 废 运 输 ⻋ 辆 进 ⾏ 年 检 、 维 护 保 养 ， 确 保 

⻋ 辆 合 法 、 资 质 证 照 ⻬ 全 ， 以 及 安 全 可 靠 。 

1 1 、 ⼄ ⽅ 必 须 接 受 甲 ⽅ 的 监 督 、 检 查 ， 对 平 ⽅ 提 出 的 安 全 环 保 整 

改 意 ⻅ 必 须 及 时 整 改 并 反 馈 。 

1 2 、 ⼄ ⽅ 危 废 运 输 过 程 中 发 ⽣ 事 放 或 危 及 危 废 运 输 的 不 安 全 情 况 ， 

应 ⽴ 即 报 告 甲 ⽅ 、 并 积 极 配 合 调 查 。 同 时 ， ⼄ ⽅ 在 危 废 运 输 过 程 中 发 

⽣ 的 ⼈ 身 伤 亡 、 ⽕ 灾 、 泄 漏 、 交 通 、 环 境 污 染 等 事 故 ， 还 必 须 ⽴ 即 报 
告 当 地 政 府 安 全 监 督 管 理 部 ⻔ 调 查 处 理 ， 并 由 ⼄ ⽅ 归 ⼝ 统 计 负 责 上 报 。 

1 3 、 在 危 废 运 输 过 程 中 ， 因 ⼄ ⽅ 责 任 造 成 甲 ⽅ 的 ⼈ 身 伤 害 、 设 备 

损 坏 、 环 境 污 染 及 ⽕ 灾 等 事 故 ， 由 ⼄ ⽅ 承 担 全 部 责 任 并 负 资 赔 偿 甲 ⽅ 

的 全 部 经 济 损 失 。 

第 ⼆ 条   对 于 不 可 抗 ⼒ 的 ⾃ 然 灾 害 所 引 起 的 危 废 运 输 安 全 事 故 ， 由 双 
⽅ 共 同 协 商 解 决 ， 对 于 ⼄ ⽅ 应 预 料 到 、 或 已 预 测 到 ， 但 未 采 取 防 范 指 
施 所 引 起 的 安 全 责 任 事 故 ， 由 ⼄ ⽅ 承 担 全 部 责 任 。 

第 三 条   甲 ⼄ 双 ⽅ 在 运 输 过 程 中 同 时 享 受 国 家 危 废 运 输 豁 免 政 策 。 

第 四 条   本 协 议 执 ⾏ 过 程 中 ， 如 发 ⽣ 争 议 ， 由 双 ⽅ 协 商 、 调 解 解 决 ； 

若 经 协 商 、 调 解 不 能 解 决 争 议 的 ， 双 ⽅ 同 意 向 唐 ⼭ 市 ⼈ ⺠ 法 院 提 起 诉 

讼 。 

第 五 条   甲 ⼄ 双 ⽅ 必 须 严 格 执 ⾏ 本 协 议 ， 本 协 议 的 法 律 效 ⼒ 独 ⽴ 于 主 

合 同 。 

⼈
 §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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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条   本 协 议 有 效 期 限 ： ⾃ 签 订 运 输 合 同 之 ⽇ 起 ⽣ 效 ， 运 输 合 同 解 

除 责 本 诺 书 失 效 。 

第 七 条   本 协 议 经 双 ⽅ 代 表 ⼈ 签 字 或 盖 章 后 ⽣ 效 。 

第 ⼋ 条   本 协 议 ⼀ 式 ⼆ 份 ， 甲 ⼄ 双 ⽅ 各 执 ⼆ 份 . 

第 九 条   以 下 3 项 为 本 协 议 附 件 。 

1 、 承 包 危 废 运 输 要 求 的 相 关 资 质 证 明 材 料 （ 并 盖 章 ） 
2 、 ⼄ ⽅ 危 废 运 输 的 驾 驶 ⼈ 员 、 装 卸 管 理 ⼈ 员 及 押 运 ⼈ 员 上 闵 资 格 证 
书 

3 、 危 废 运 输 ⼈ 员 保 险 清 单 及 危 废 运 输 ⻋ 辆 强 制 险 清 单 复 印 件 

甲 ⽅ ： 黨 章 

年 
砭 

⽉ 



运输⽅式： 道路 R 铁路 □ ⽔路 □

运输路线⽂字描述：（写明途经省、市、县（区），附路线图）

运输路线：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滨江东路--京沪⾼速--⽇兰⾼速-沾临⾼速--秦滨⾼速-沿海⾼

速- 秦滨⾼速-唐港⾼速--丹东线-北戴河道-⻩海路--河北旭增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途径地级市：江苏省⽆锡市--江苏省扬州市-江苏省淮安市--⼭东省临沂市-⼭东省淄博市--⼭东省滨

州市--河北省沧州市--天津市--河北省唐⼭市





表 3 转移的污染防治、安全防护和应急措施

1、运输过程中的污染防治措施以及按照要求配备的相应污染防治设备

(1)委托具有危险废物运输资质公司⻋队进⾏危险废物运输转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

政策》进⾏，制定突发环境事故的污染防治应急预案，主要是防⽌危险废物转移过程中发⽣交通事故

导致包装物破损，危险物逸散污染环境；

(2)此次运输危险废物特性为有毒。因此在运输过程中配备应急塑料收集桶、灭⽕器、消防沙、医疗急

救箱等应急救援物资，确保在事故发⽣时迅速做出反应；同时为运输⼈员配备好防护服，⼿套，防护

眼镜，防毒⾯具，防护鞋等⼈员劳保⽤品。

(3)发⽣交通事故造成包装物破损，危险废物逸散时，要第⼀时间利⽤现场配备的应急物资进⾏应急

处理，同时报告有关单位和事故地环保部⻔，利⽤应急塑料收集桶进⾏出现破损的废矿物油的收集，

及时挪动剩余包装完好的危废及废弃包装物避开发⽣破损位置，利⽤消防沙进⾏收集阻隔、严禁逸散

物质接触⽕源及热源，随后进⾏消防沙收集、和危险废物⼀并带回危废处置单位进⾏焚烧处置，避免

造成污染。若发⽣⽕灾事故利⽤灭⽕器、消防沙进⾏初期⽕灾的灭⽕⼯作，在事故四周设置警戒，同

时请求救援。

(4)在有关单位和部⻔的指导下，负责指导、协调突发性环境污染的应对⼯作。告知或转移、撒离或疏

散可能受到危害的⼈员，并妥善安置。

2、运输过程中的安全防护措施以及按照要求配备的相应安全防护设备

（1）转运危险废物的包装材料要根据危险废物的特性，所采取的包装不易破损、，能有效防治固态物

质扩散。本项⽬采⽤规格相同缠绕膜缠绕，并贴有危险废物标签，标签要按国家标准分别标明危险废

物名称、成分、重量、特性和应急联系⽅式，在发⽣突发应急事件可以根据危废标识第⼀时间判定所

采取的的应急措置，以及防护⽤品的选⽤。

(2)要随⻋押运⼈员，学习并了解化学成分的危害特性以及突发事件应急解决办法，配备医疗急救箱

等应急救援物资，确保在事故发⽣时迅速做出反应；同时为运输⼈员配备好防护服，⼿套，防护眼镜，

防毒⾯具，防护鞋等⼈员劳保⽤品。确保在突发环境事件发⽣后，能够有效的采取应急措施，以及个

⼈防护措施，避免造成⼈员受伤。



3、运输过程中的应急预案以及按照要求配备的相应应急设备

1)危险废物转移运输出发前，检查⻋上备⽤的防爆⼿电简、千⽄顶、警告标志、塑料桶、灭⽕器、河

沙、医疗救护箱是否配备⻬全，以备事故应急救援使⽤；

(2)运输前，公司联系⼈需及时告知环保部⻔，做好危险废物转移交接⼿续，同时告知运输单位所拉危

险废物物理化学性质及应急救援措施；

(3)在发⽣事故时，应按照事故的严重性、紧急程度、波及反应，对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进⾏分级。当

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发⽣的可能性增⼤时，应⽴即执⾏应急预案，并报告当地环保部⻔，同时迅速疏

散周围⽆关⼈员和群众，在隔离泄漏污染区的同时，拨打 119报警，请求消防专业⼈员救援，同时保

护控制好现场，也可以拨打 110、120,取得当地公安局及医疗单位的⽀持；

(4)在事故报告时，司机除及时组织当地⼈员施救，对现场进⾏妥善处理，⼒争把事故造成的污染影响

降低在最⼩范围内，同时与公司的联系⼈取得联系；

(5)救援⼈员必须根据泄漏物质的性质和毒性，选择适当的防护⽤品，加强应急救援中个⼈安全防护，

防⽌处理中发⽣⼈员伤亡、中毒事件。安全防护设备：收集容器 2个(20L)应急塑料收集桶，消防沙、

灭⽕器 2个(4kg合格期内),应急药箱、过滤式防毒⾯罩、防化学品⼿套 2副，化学品防护眼镜 2副，

化学品隔离防护服 2套，灭⽕毯。

第三部分 废物处理处置情况

表 1 接受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河北旭增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危废经营许可证编号：1302250108
有效期：2024年 11⽉ 05⽇⾄ 2025年 11⽉ 4

⽇



经营核准内容（废物名称、类别、数量）：

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利⽤。年度核准经营规模：35000吨/年

再⽣ SCR废脱硝催化剂HW50（772-007-50）





表 2 与接收废物相关的处理处置情况

⽂字描述及⼯艺流程图

1物理吹扫

将失活催化剂置于清扫除灰⻋间⼯位上，⾸先⼈⼯将催化剂表⾯较为⼤⾯积的松散积灰清除

⾄吹扫间地⾯，然后启动⾃动吹扫设备，使催化剂表⾯以及孔道内的⻜灰变松散。

2⾃动喷淋

满⾜再⽣要求的失活催化剂置于⾃动喷淋清洗机上，借助喷头的雾化作⽤对失活催化剂包装

铁框和催化剂元件间进⾏冲刷。

3超声松散

废弃催化剂资源化处理过程中超声松散⽬的与失活催化剂处理类似，不同之处在于由于废弃

催化剂表⾯沉积物成分更复杂，利⽤超声波松散的同时清洗液中需加⼊适量的松散剂，

它可以降低相接触⾯的表⾯张⼒，使孔中的致密堵塞物松散，有利于⼯艺后端多级清洗的完

成。

4淋洗通孔

利⽤通孔针中带压⼒的⾃来⽔对松散后的废催化剂孔道进⾏疏通。

5化学清洗

废弃催化剂中毒情况较严重，微孔内的沉积物也较复杂，该步处理⼯

艺虽然与再⽣化学清洗⼯艺的操作⽅法和⽬的相同，都是使催化剂的活性复活。

6漂洗

废弃催化剂经深度多级清洗处理后，以去离⼦⽔进⾏漂洗，漂洗在⿎

泡条件下进⾏。

7浸渍活化

催化剂在使⽤过程中，活性组分会因为⻜灰冲刷、化学反应等发⽣⼀定的损失，需对催化。

剂进⾏活性组分的浸渍负载。通过合理的活化液配⽅保证活性组分均匀有效的负载在催化



剂上，提⾼催化剂反应性能。

8⼲燥煅烧

多级清洗完成后将处理后的废弃催化剂置于蒸汽加热条件下进⾏⼲燥，使

催化剂含有的⽔分挥发完全。

9模块拆解

废弃催化剂包装物和元件经松散清洗及淋洗通孔后，表⾯沉积的颗粒物可消洗⼲净，此时需

要对催化剂进⾏拆解。

⼯艺流程图：





第四部分 上年度固体（危险）废物跨省转移情况

出⼚⽇期 转移批次 联单编号 废物名称 类别/代码 转移量（吨） 运输单位 ⻋号 接收单位 接收⽇期

合计

注：每种废物请填写合计量

⾸次申请不需填写




